2019年浙江科技學院招收華僑、港澳地區及臺灣學生簡章
壹、招生計劃：

   浙江科技學院全日制普通本科所有專業均對港澳臺地區開放招生，招生專業涵蓋理工、文史、經濟、管理、藝術等本科專業，聯招考生計劃以聯招辦網站公布計劃為準，依據臺灣地區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試成績招收的臺灣高中畢業生以實際申請就讀專業為準。部分專業按類招生，錄取後根據相關規定分流到專業就讀。

贰、報名要求：

參加聯合招生的報名要求考生應按照相應年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港澳地區及臺灣省學生簡章》(http://www.gatzs.com.cn)中規定的報考條件、時間、地點和要求報名。

依據臺灣地區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力測試成績招收的臺灣高中畢業生当年學測成績總级分達到均標級以上、國文、數學、英文考試科目中任意壹科成績达到均標級以上可憑借臺灣居民居住證或臺灣居民往來大陸通行證及在臺灣居住的有效身份證明可直接向學校招就處申請就讀，申請時需提供就讀申請書（包含申請就讀專業）、自我介紹、相應科目的成績、學測報名序號或準考證號，藝術類專業需在規定時間內郵寄本人近期作品到學校，藝術作品形式不限，經學校評審合格後方可報考藝術類專業。所有申請材料請在2019年5月10日前以郵政快遞的方式郵寄到學校招就處。

叁、選拔及錄取：

以臺灣學測成績申請入學的考生，報名時需提供學測成績和報名序號，經學校招就處審核，經學校組織面試（具體形式和時間另行通知），學校本科招生領導小組審定後報教育部考試中心核對無誤後，予以錄取。

其他港澳臺考生須參加聯招辦組織的考試，考生達到規定的錄取要求，浙江科技學院在投檔線上根據成績擇優錄取，按照考生填報的誌願依次分配專業(類)。

肆、入學及在校管理：

被浙江科技學院錄取的學生須持加蓋錄取專用章的《新生入學通知書》，按照規定的時間來校報到，具體事宜見《浙江科技學院新生入學須知》。新生入校後，學生須進行身體複查以及入學資格審查。凡不符合報名、錄取條件或弄虛作假者，將被取消入學資格。

學校錄取學生後，將錄取學生信息報高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地區、臺灣省學生辦公室，由該辦統壹辦理所有臺灣學生的入學錄取手續，並將所有錄取名單報教育部學生司進行電子註冊。

港澳臺僑學生在校期間，按照教育部《關於普通高校學生招收和培養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地區及臺灣省學生的暫行規定》和《浙江科技學院港澳臺學生管理規定》、《浙江科技學院學籍管理規定》等進行管理，修完規定課程、修滿學分即準予畢業。符合學位授予條件者，學校授予其學士學位。

伍、其它

    港澳臺僑學生的收費標準，與浙江科技學院其他普通本科學生收費標準壹致。其他未尽事宜以《201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臺學生簡章》为准。

陆、聯繫方式

浙江科技學院招就處

地 址：浙江省西湖區留和路318號  郵遞區號：310023

聯繫人：王德棟   郭增勇   

電 話：+86-0571-85070165  、 +86-0571-85071165

傳 真：+86-0571-85071165  

諮詢郵箱：zsb165@zust.edu.cn
網址：http：//zsb.zust.edu.cn

網址：

